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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陸、結論與建議

　　經由前述各章之探討，以及前述評估分析，可知中共政府體系各級

人事機構之形成與組織、運作均甚具特色，頗值研究，經檢視其得失、發

展狀況，由台灣地區角度出發，研提若干研究建議。

（一）研究取向的審酌—應客觀理性探討對比：傳統上台灣地區對中共

充滿敵意，向以批判角度出發，而非全面客觀的理性分析，以致僅見其

短未見其長；未來研究探討，為期正確了解、探討真象，自應客觀衡平研

析，始有助於掌握問題，並供決策參考。

（二）研究進程的規劃—釐訂逐步深入研究途徑與進程：人事體制所涉

層面甚廣，而大陸幅員廣大、法令繁多，如要做全面而有深度的理解，自

應作一逐步規劃與研析，從整體到個體、宏觀到微觀，以期增進對其體制

結構與運作之深層了解。

（三）研究方法採擇的衡酌—兼採各種共黨研究及社會科學研究法：中

共為一特殊政治形態之國家，不僅要注意其法令、報導，更應實地了解與

訪談，同時注意地區差異、政府層級不同，因此研究時應兼各種方法，以

利於研究之進行；此外，亦應注意各種變數與現象而作適時採擇。

（四）研究資料選擇與判斷—應謹慎處理與對比抉擇：中共政治傳統，

其法制常流於形式，對外宣傳未必真實，以致資料選擇與來源即甚為重

要；否則取材不當，即影響對其實際運作之判斷。

（五）制度生態環境因素的考量—歷史背景與政治環境的影響：中共此

一「社會主義」政權（通稱「列寧式政權」），由於「建國（革命）」過程、

政治動盪（文革混亂）、黨政不分、意識形態基調等因素，深深影響著現

行制度的調整與改革，在探討其體制時如未能切中其核心，即難予掌握

問題核心，有必要深入理解。

（六）制度預設定向應予檢視與探索—黨的主導性與意識形態的維護要

求：中共近年來雖然強調改革開放，不過其價值前提卻仍然堅持，對共

產黨的統治角色、社會主義基調仍不容改變，在探討人事體制中不容忽視

始克認清黨組織角色，以及意識形態的要求，從而瞭解制度變革的動向

與發展。

（七）開放改革變遷中制度調適的掌握—政治定向與現實需要的衡平、搖

擺：中共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改革開放政策日益深化，社會各層



面相應的快速變遷，體制亦須不斷調適，改革措施不斷推出，因此「政治

定向」、「現實需要」兩天變項即成為制度調整的重心，在其間搖擺、衡酌

以取得自認較適平衡點，在研究時自應有所體認。

（八）立國精神及其體制建構基礎侷限的體認—發展格局的要求與限制：

在研究中共各項體制時，應先深入了解其立國精神（即目前所謂的「四個

堅持」）建構與設計，始克控制其變數發展，從而認知其體制格局與發展

進而能如其演變發展之未來。

（九）多層面的角度研析—探析體制運作狀況與對比：研析中共體制不

要陷入片面的主觀理解，而應作多面向的研究，多層次盼探討，以免決

策之偏頗、運作受限制。

（十）應認清與台灣地區、民主國家本質的差異—政治性的強力介入與運

作控制：研究中共人事體制時，應了解其預設前提，從而可知其政治力

的影響，而以強力介入與干預最為顯著，在實務運作中更是處處可見，

與台灣地區、各民主國家強調政治中立有本質的分野；在比較研究與問題

探討時，允宜有正確的認識。

（十一）足供借鑑參考之處—法制、體制建構設計

１．法制建構取向—由總體到個體，由基本法到配套法規：就中共人事

法制組建而言，由總體法規研訂到配套法規發展，逐步開展、試點，以健

全法制，再從宏觀調控到具體運作配合，冀能兼籌並顧；而台灣地區則

因歷史發展的現實需求，先由個別法規制定執行，再予彙整研擬基本法

（如「公務人員基準法」），中共此種作法值得探討與參考。

２．人事禮制及其層級關係運作—著重機關權責完整、層級業務指導：中

共各級人民政府，均強調行政首長負責制，而同級業務部門間則有互助

聯繫關係，上下級間則存有業務指導、報備關係；因此，其間關係與體制

運作，並非一條鞭式管理，而係著重事權一致與管理完整性，同時亦兼

顧人事業務統合需求。台灣地區目前兼採獨立超然部外制與行政系統之部

內制，在地方自治與分權自主發展聲中，未來如何調整、發展，其管理機

構組設似值參酌。

３．職能完整廣泛與類型區分—配合政府體制及部門需要規劃：中共各

級人事機構之業務與職掌，從前述分析可知不以單純人事管理為限，更

涉及人力資源流動、運用，而政府體系層級有綜合管理之人事部門，以綜

理人事決策、法規研擬，另各業務（工作）部門亦有內設人事機構，以執

行相關人事工作；此種規劃雖有形成背景，惟就機構設置、業務職掌等規

劃，仍可供台灣地區未來研議規劃之參考。

（十二）加強交流減低杆格與敵意所致誤解—增進理解掌握動態：制度

研究應進行訪談、實地調查，以增進了解，切中問題所在，同時在政策許

可前提下，進行兩岸交流，必要時基於政策許可之前提，得在對等、尊重

原則下進行官方機構接觸交流，以期知己知彼，有助決策當局對彼岸之



瞭解。中共人事體制之研究，由於構成背景的特殊，更應從交流中體察，

本彌補法制文獻分析之不足。

　　中共人事體制係隨政治形勢而變動，「建國」至文革期間以政治運動

中心，政府體系常規化、制度化運作並未能有效建立，迨改革開放時期，

隨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幹部四化及

國家公務員制度組建變成新的發展重點，人事機構的設置及組織、職能就

成為推動基礎，台灣地區對其發展、運作自應予高度關注，進行研析。 


	二、研究建議

